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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2010年度境内银行融资性对外担保指标规模

基础上，适当调减2011年度境内银行融资性对外担保指标规模。现就2011年度境内银行融资性对外担保

指标（以下简称指标）核定情况和相关管理要求通知如下： 

  一、核定部分中资银行、法人制外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2011年度指标合计7，637，622万美元。 

  二、单家中资银行和法人制外资银行的指标核定依据为上年末本外币合并的一级资本，单家外国银

行分行的指标核定依据为上年末本外币合并营运资金或外汇净资产。指标上限比例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根

据当前外汇收支形势、银行业务发展等情况确定。 

  三、单家银行指标自下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截止下年度指标生效之日。有效期内银行提出指标调

整申请的，应经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核准。 

  四、指标被调减的银行，如在指标生效之日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已经超过新核定指标的，应在三个

月之内将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调减到新核定指标之内。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调减至新核定指标之前，银

行不得开展新的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 

  五、境外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拟由境内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提供对外担保的，境内担保

人应经所在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逐笔核准。担保人为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的，担保人和被

担保人的资格条件等还应符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3

9号）相关规定。 

  暂不受理境内房地产企业为其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提供对外担保的申请。 

  六、外汇局受理境内机构融资性对外担保申请事项，以及境内银行办理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时，均

应严格审核境外被担保人融资资金的具体用途。担保项下融资资金不得以股权或债权投资等形式直接或

间接调回境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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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融资资金用于偿还被担保人自身或其他境外公司原有贷款，而原有贷款曾以股权或债权形式

调回境内的； 

  （二）融资资金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境外标的公司的股权，而标的公司主要资产在境内的； 

  （三）外汇局认定的其他调回方式。 

  七、境内机构提供人民币对外担保，原则上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

的通知》（汇发[2010]39号）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八、境内银行应严格遵守《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

保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39号）等相关规定，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将实际提供的融资性对外担

保余额严格控制在指标范围内，并按规定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相关数据。 

  九、外汇局应进一步加强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的事后核查和统计监测： 

  （一）对辖内银行的指标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管理，对其指标项下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余额及其变

动情况、履约等进行定期统计监测。 

  （二）密切跟踪担保项下资金流向。担保项下资金违规调回境内的，由外汇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汇管理条例》等进行处罚。 

  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在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至辖内中心支局、支局以及银行，并及时做好跟

踪反馈工作。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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